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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创业大道3号嘉必优葛店分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2
92

72,545,745
72,545,745
43.3057
43.3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易德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李春、王逸斐、张春雨、苏小禾以通讯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陈静、吴宇珺以通讯方式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易华荣出席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李翔宇、耿安锋、李志波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78,649
比例（%）

99.9075

反对

票数

64,626
比例（%）

0.0890

弃权

票数

2,470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78,649
比例（%）

99.9075

反对

票数

64,626
比例（%）

0.0890

弃权

票数

2,470
比例（%）

0.00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77,849
比例（%）

99.9064

反对

票数

65,426
比例（%）

0.0901

弃权

票数

2,470
比例（%）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78,649
比例（%）

99.9075

反对

票数

64,626
比例（%）

0.0890

弃权

票数

2,470
比例（%）

0.003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78,649
比例（%）

99.9075

反对

票数

64,626
比例（%）

0.0890

弃权

票数

2,470
比例（%）

0.003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45,749
比例（%）

99.8621

反对

票数

97,526
比例（%）

0.1344

弃权

票数

2,470
比例（%）

0.00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62,849
比例（%）

99.8857

反对

票数

65,426
比例（%）

0.0901

弃权

票数

17,470
比例（%）

0.024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3,057
比例（%）

97.7076

反对

票数

71,176
比例（%）

1.8933

弃权

票数

15,000
比例（%）

0.3991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企业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463,092
比例（%）

99.8860

反对

票数

65,183
比例（%）

0.0898

弃权

票数

17,470
比例（%）

0.024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续 聘2025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 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140,312

3,157,412

3,154,132

比例（%）

96.9139

97.4417

97.3404

反对

票数

97,526

65,426

71,176

比例（%）

3.0097

2.0191

2.1965

弃权

票数

2,470

17,470

15,000

比例（%）

0.0764

0.5392

0.46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相关股东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贡、赵良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

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39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7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7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 4月 2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的方案
根据公司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

司拟以 2024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
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7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
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317,952,50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4,526,555
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313,425,953股，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7元（含税），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147,310,197.91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申请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313,425,953×
0.4700÷317,952,508≈0.4633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
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63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控股有限公司、青岛海智汇赢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海创睿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天津海盈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天津海创盈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7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7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
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2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2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
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2-88935566
电子邮箱：haierbiomedical@haierbiomedical.com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大厦10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3
119,870,803
50.81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丁宏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雪芬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淑君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高管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778,503
比例（%）

99.9230

反对

票数

84,500
比例（%）

0.0704

弃权

票数

7,800
比例（%）

0.006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762,903
比例（%）

99.9099

反对

票数

94,500
比例（%）

0.0788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1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762,903
比例（%）

99.9099

反对

票数

94,500
比例（%）

0.0788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1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762,903
比例（%）

99.9099

反对

票数

94,500
比例（%）

0.0788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11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768,603
比例（%）

99.9147

反对

票数

99,400
比例（%）

0.0829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595,903
比例（%）

99.7706

反对

票数

261,500
比例（%）

0.2181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11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7,867
比例（%）

90.2956

反对

票数

266,800
比例（%）

9.2733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4311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464,803
比例（%）

99.7668

反对

票数

266,800
比例（%）

0.2228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10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48,067

2,475,367

2,471,067

2,471,067

比例（%）

96.2839

90.0046

89.8482

89.8482

反对

票数

99,400

261,500

266,800

266,800

比例（%）

3.6141

9.5081

9.7008

9.7008

弃权

票数

2,800

13,400

12,400

12,400

比例（%）

0.1020

0.4873

0.4510

0.45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2、议案5、6、7、8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3、议案7、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7的关联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三三

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丁伊可、丁宏广、丁伯英、丁伊央、高镭未参与本次会议表决。

议案8的关联股东郭秋艳、陈雪芬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宇森、沈卓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1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00元
每股转增0.4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上市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6,666,6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1.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6,666,667元，转增
42,666,66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49,333,334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上市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派发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杭州拓康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康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音龙、于秀萍、陈

宇杰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税前）；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
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106,666,667
106,666,667
106,666,667

变动数

转增

42,666,667
42,666,667
42,666,667

本次变动后

149,333,334
149,333,334
149,333,334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49,333,334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1.15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9058091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233 证券简称：神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7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的股份余额）为基
数分配利润，向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5元（含税）。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70,305,736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股份数950,416股，以
169,355,320股为基数计算，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5元（含税）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
币12,701,649.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公式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

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69,355,

320×0.075）÷170,305,736≈0.075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前收盘价格-0.075）÷（1+0）=（前收盘价格-0.07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公司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相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7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相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7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75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
照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5）对于其他持有公司股票的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股东自
行申报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416-7119889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03 证券简称：*ST龙宇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徐增增

离任职务

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5 月 29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年 7月 11
日

离任原因

个 人 及 身
体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徐增增女士的辞

职报告。因个人及身体原因，徐增增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及公司

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徐增增女士的辞职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及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尽快完成增补董事、选举董事长及相关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调整等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公司董事会未选举出新任董事长

之前，暂由公司董事刘策先生代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

辞职后徐增增女士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徐增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2,284,948股，其将继续遵守法律法规有关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

规定。徐增增女士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并已经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206 证券简称：概伦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4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红利总额：由12,978,938.25元（含税）调整为13,016,333.49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

披露日期间，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登记工作，公司股本总数由433,931,345股增加至435,177,853股。

公司将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

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2025年4月29日，公

司总股本为 433,931,34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1,300,070股后为 432,631,275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共计人民币12,978,938.25元（含税）。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流通、回购股

份、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

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46,508股，并已于2025年5月26日起上

市流通；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33,931,345股增加至435,177,853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3）。

根据上述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

总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435,177,853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 1,300,070股，本次实

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433,877,783股，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共计人民币13,016,333.49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7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3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
等权利。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3.70元（含税）。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714,725,47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10,090,
435股，本次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为704,635,035股，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70元（含
税）保持不变，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60,714,962.9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即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
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04,635,
035×0.370)÷714,725,470≈0.3648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364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5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容百新能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容百新能源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00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00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负税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300
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300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
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股息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该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330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
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或委托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70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4-62730998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5－060
债券代码：127052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对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西子转债”）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西子转债”前次债项信用评级结果为

“AA”，评级机构为新世纪评级，评级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

新世纪评级在对公司运营环境、经营与竞争、财务分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5年5月29日出具了《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西子转债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西子转债”信用等级为AA。

新世纪评级出具的《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西子转债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